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水务行政审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一、 水务行政审批批后监管1、委托专业技术服务单位对市管河道、海塘上的行政许可项
目进行事中及事后监管，包括平面控制点、四等水准、河道纵横断面、垂直位移监测、水平
位移监测、管线、排放口等基础数据采集，结合采集的基础数据进行图纸绘制、绿化存活率
测评、河道规划核验、监管评估报告编制等水利专业评价；
2、批后监测的数据管理流程及数据展现；批后监管监测数据GIS系统应用
分析；批后监管监测数据移动办公APP应用分析；监测成果专业分析应用； 3、第三方
专业检测单位负责对重要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实施建设工程的行政许可项目，实行批后施工
过程监管，对项目施工过程中所引起的重要排水设施受力、荷载、变形、位移等情况进行监
控和对建设单位的监测数据进行抽检复核。 二、 填堵河道的审批监管委托专业技术
服务单位对全市（不含浦东）填堵河道行政许可项目进行事中及事后监管，包括开填河的现
场巡查及信息报送；平面控制点、四等水准、河道纵横断面等基础数据采集；结合采集的基
础数据进行图纸绘制、河道规划及水系核验、防汛隐患排查、监管评估报告编制等水系、防
洪专业评价。三、 核发《排水许可证》第三方复核由审批部门委托有资质的排水水质检测
机构对申请的排水户排水水质进行检测，对现场情况进行抽查复核，特别加强对医院、餐饮
、生产企业等重点排水户的检查。针对长江经济带审计提出的超期排水许可证的现场调查、
催办。四、 排水现场核查综合单价编制根据排水许可现场核查工作规程的要求，加强排水
审批的现场核查工作，并制订相应的综合单价。五、 取水许可延续评估取水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需要延续的，原审批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对原批准的取水量、实际取水量、节水水平和
退水水质状况以及取水户所在行业的平均用水水平、当地水资源供需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
六、 上海市工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通过扎实的基础数据调研，在基于工业园区发展现状
和规划情况下，分析论证园区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排水与区域水资源承
载能力、水环境容量之间的匹配性、适应性，并提出节水减污等相应的对策措施，为园区管
理和水务部门管理提供依据。七、 历年行政审批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按照市水务局及单位档
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完成部分2019年和2020年水利、供水、排水及海洋行政审批事
项和文书的档案整理归档工作。开展历史行政审批档案的数字化工作，计划对2012-2
016年五年的历史许可档案实施数字化入库。八、 委托业务费（招标代理费）通过第三
方机构实施政府采购相关事宜。九、 上海市水务海洋行政服务 “十四五”规划编制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对简政放权
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强化水务海洋行政服务“十四五”规划的功能和定位，突出规
划的前瞻性、科学性、操作性，委托第三方社会机构编制上海市水务海洋行政服务“十四五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1、现状评估和问题分析。2、发展趋势和需求分析。3、发展目
标指标。4、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5、保障措施。

立项依据：

一、 水务行政审批批后监管 / 二、填堵河道的审批监管1、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章第六十一条：行
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责任； 2、《上海市水务局监督检查从事水务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暂行
规定》第二条：上海市水务局及所属上海市水务行政执法总队、上海市水务业务受理中心、
行业管理机构，对被许可人从事水务行政许可事项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及其处理的活动，适用
本规定；第四条：从水务行政许可事项受理至上海市水务局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包括被
许可人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的审查由行政许可事项的主办部门负责，相关的局行政管理
部门配合； 第十条：抽样检查、检测，可以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局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结果报告，作出监督检查结论。三、核发《排水许可证》第三方复核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2、《上海市排水管理
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3、《上海市水务局监督检查从事水务行政许
可事项活动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十条； 4、核发《排水许可证》审批业务手
册（YWSC-0544-2013/00，2013-04-07发布，2013-04
-10实施）；5、 《上海市合流污水治理设施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四、排水现场核
查综合单价编制1、《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户监管的通知》
2、根据中央环保
督察和长江经济带审计的要求，需要对送审项目进行现场复核。五、 取水许可延续评估《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取水审批机关应当对原批准的取水量、实际取水量
、节水水平和退水水质状况以及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所在行业的平均用水水平、当地水资源供
需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在取水许可证届满前决定是否批准延续。”（详见附件）六、 上
海市工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
011〕1号）、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等提出“加强相关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水资源论证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
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当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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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七、历年行政审批档案整理及数字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17年修
订版）八. 委托业务费（招标代理费）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计价格[2002
]1980号》。九. 上海市水务海洋行政服务 “十四五”规划编制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开展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的通知（沪府办[2019]10号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一、 水务行政审批批后监管 / 二、填堵河道的审批监管2013年国务院召开的地方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会议上强调：在加大审改力度的同时，要更多的运用市场化、社会
化、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实现更加科学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详见附
件） 三、核发《排水许可证》第三方复核为了督促排水户加强排水设施日常管理，确保报
送材料的真实可信度，确保排水水质达标排放，确保排水规范排放，保障城镇排水设施运行
完好。完成长江经济带审计的整改目标。四、排水现场核查综合单价编制为了完成上海市排
水现场核查综合单价编制项目，为全市排水现场核查实行标准定价。五、 取水许可延续评
估为取水许可证延续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进
一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六、 上海市工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完成上海市四个工
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项目，为全市工业园区与水务事业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七、 历
年行政审批档案整理及数字化1、行政审批档案是行政审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反
映了水务行政审批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委托专业档案技术单位开展立卷整编及信息化
工作，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档案立卷整理工作，提高档案管理水平。2、通过对往年行政审
批纸质档案扫描，实现信息化，能准确实时的提供审批档案数字信息，进一步提高档案利用
效率和水平。八、 委托业务费（招标代理费）通过专业机构的服务，提升工作效率。九、
上海市水务海洋行政服务 “十四五”规划编制水务海洋行政服务“十四五”规划是市水
务海洋“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2021-2025年水务海洋行政服务工
作的重要依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总体按照单位现有规章制度与内部控制操作手册执行，另有各分项保证制度如下：一、 水
务行政审批批后监管 / 二、填堵河道的审批监管为了保证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在项
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到现场进行监督，确保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
程》（SL176-2007）、《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
0）、《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等测量规范、标准实施现场测量。
按照许可的工作要求，对测量成果需进行分析、完善，如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分析原因。年
末，对各类测量成果报告进行验收、归档。五、取水许可延续评估《上海市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原审批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对原批准的取水量、实
际取水量、节水水平和退水水质状况以及取水户所在行业的平均用水水平、当地水资源供需
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水资源论证机构进行。六. 上海市工业园区
规划水资源论证《上海市产业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方案》（沪府发〔2017〕84号）
明确要求编制工业区块规划水资源论证。七、 历年行政审批档案整理及数字化《上海市水
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档案管理制度》第14条：行政审批档案
、政府信息公开档案、市民服务热线档案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和上级单位档案规定做好流转、
归档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历年行政审批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各业务科室配合完成。按照上海
市档案管理标准，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进行档案立卷整理以及信息化加工。

项目实施计划：

1、开展招标工作，确定有资质能力的单位承担项目工作，并签订合同；2、项目实施前组
织工作计划讨论，确定工作目标、内容及进度计划；3、定期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跟踪，确
保工作顺利进行；4、承担单位初步完成项目工作，提交项目初步成果；5、组织项目验收
。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一、 水务行政审批批后监管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改善以往水务行政许可项目重建轻管的情
况，同时可以进一步规范对从事水利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进一步改善审批事项的
流程及提升审批效能，实现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数据共享。二、填堵河道的审批监管通过
水务行政审批（填堵河道的审批监管）项目的实施，对填堵河道许可全过程跟踪监管，及时
掌握项目实施动态，发现问题并进行问题处置。该项工作为后续的行业监管、执法以及有效
管控河湖水面率，进一步提升填堵河道审批效能提供基础支撑。三、核发《排水许可证》第
三方复核 督促排水户加强排水设施日常管理，确保报送材料的真实可信度，确保
排水水质达标排放，确保排水规范排放，保障城镇排水设施运行完好。完成长江经济带审计
的整改目标。四、排水现场核查综合单价编制 完成上海市排水现场核查综合单价编制项
目，为全市排水现场核查实行标准定价。五、取水许可延续评估为取水许可证延续提供科学
依据与技术支撑，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六. 上海市工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完成上海市四个工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项目，
为全市工业园区与水务事业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七. 历年行政审批档案整理及数字
化通过委托专业技术单位开展档案整编及数字化工作，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档案立卷整理工
作，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八. 委托业务费提高招标工作效率。九. 上海市水务海洋
行政服务 “十四五”规划编制根据“十四五”规划需既要考虑2035年的发展需求，又
要重点聚焦“十四五”水务海洋发展思路的要求，行政服务“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如下：1
、评估行政服务工作现状，找出问题并分析原因；2、根据局“十四五”规划要求，确定行
政服务工作的发展趋势，并开展需求分析；3、确定发展目标指标；4、根据设定的目标，
确定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清单；5、提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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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430,22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430,22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5,159,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5,1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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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99%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进度完成情况 按照计划进度执行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档案资料归档完整性 完整

产出目标

数量 取水许可延续评估数量 按预算完成

质量

取水许可延续评估报告（表）编制数 =66份

监管工作实际完成率 =100%

监管成果文件实际完成率 =100%

完成评估准确率 >=99%
编制上海市水务海洋行政服务“十四五”规划

专家评审
经过专家评审通过

招投标成功率 >=99%

时效
取水许可延续评估及时性 按时完成

项目完成及时性 按时完成

成本
监管完成率 =100%

报告完成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验收率（%） >=99%

项目成果文件达标率 =100%

归档信息使用率 >=99%

委托单位响应时间 及时响应

社会效益 为市水务海洋“十四五”规划做支撑 提供支撑

满意度

满意度 >=90%

项目监管满意度 >=90%

档案的规范化管理程度 对审批提供档案数字化支撑
指导2021-2025年水务海洋行政服务

工作
指导相关工作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取水许可延续评估应评尽评率 =100%

信息共享 项目信息共享率 >=90%

其它 项目成果在行政审批中的运用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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